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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陕西省公益慈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陕西省慈善联合会提出和起草。

本文件由陕西省民政厅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发布。

联系信息如下：

单位：陕西省慈善联合会

电话：029-89665712转8879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博源科技广场C座24层
邮编：7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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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

和民政部有关规章的规定，规范慈善组织的财产管理，保证慈善财产的安全和使用，提高慈

善财产的使用效率，维护慈善组织的信誉，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文件，作

为慈善不动产管理遵循的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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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不动产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慈善不动产的定义、捐赠条件、接受与拒受、价值、慈善组织职责、管理、

处置、使用、专项基金、投资、出让、绩效考核、信息公开、档案等方面的规范。

本文件适用慈善不动产的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2.1 慈善不动产 Charitable real estate

慈善不动产是个人、单位捐赠，用于支持慈善事业，由慈善组织支配和处分的不可移动

的地面附着物。

3 捐赠不动产条件

3.1 捐赠人条件

捐赠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2 不动产条件

捐赠不动产为捐赠人所有的依法登记的不动产。

3.3 捐赠方式

捐赠人可以采取赠予、遗赠的方式，将其所有的依法登记的不动产捐赠给慈善组织：捐

赠人设有条件的，应与慈善组织协商一致。

4 捐赠接受与拒受

4.1 捐赠接受程序

（1）验证不动产的来源、属性和类型；

（2）评估、确认不动产的价值；

（3）签订不动产捐赠协议；

（4）进行不动产捐赠公证；

（5）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

（6）出具不动产捐赠证书；

（7）遗赠接受在遗赠生效后依法履行权利和义务；

（8）慈善组织接受不动产捐赠后，三日内在网站或者书面公告捐赠信息。

4.2 捐赠拒受

慈善组织不接受下列不动产的捐赠：

（1）不动产不属于捐赠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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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动产存在权属争议；

（3）不动产用于抵押、偿还债务；

（4）不动产被司法机关保全、扣押、封存；

（5）受益人为捐赠人利益相关人；

（6）其他不接受的情形。

5 慈善不动产价值

5.1 捐赠价值

（1）捐赠不动产以市场价为捐赠价值的依据。

（2）捐赠不动产无市场价的，以专业评估机构估价为捐赠价值的依据。

5.2 入账价值

不动产入账价值以捐赠价值为依据；无法估价或者无法确认价格的，建立单独的会计账

目。

6 慈善组织职责

（1）慈善组织对接受的慈善不动产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2）捐赠人设有捐赠条件的，按照捐赠协议执行。

（3）慈善不动产收益用于慈善事业。

7 慈善不动产管理

7.1 管理原则

慈善不动产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用于慈善目的，保证慈善不动产的安全，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侵占或者从中获取非法利益。

7.2 管理制度

慈善组织建立健全慈善不动产管理制度，保证慈善不动产的安全有效。

7.3 管理职责

慈善组织履行下列管理职责：

（1）管理和维护慈善不动产；

（2）保管和出具慈善不动产权证；

（3）慈善不动产权证不得转借、涂改、损毁。

8 慈善不动产处置

（1）慈善不动产处置遵循合法、安全、保值的原则；

（2）慈善组织依法处置慈善不动产，经决策机构讨论决定；

（3）捐赠人对捐赠不动产设有条件的，依照捐助协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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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慈善不动产使用

慈善组织可以将慈善不动产作为固定资产用于慈善事业。

10 慈善专项基金

慈善组织可以将慈善不动产收益或者出让金设立为助学金、奖学金或者其他公益事业基

金的，按照基金管理制度使用和运作基金。

11 慈善不动产投资

慈善组织将慈善不动产折价投资入股的，按照股权比例参与管理和利润分成。

12 慈善不动产出让

12.1 出让情形

慈善不动产难以直接用于慈善目的的，慈善组织可以出让，所得收入扣除必要费用后，

纳入慈善基金或者资金管理，用于慈善目的。

12.2 出让方式

慈善组织可以自行出让慈善不动产，也可以委托中介机构挂牌出让慈善不动产。

12.3 出让公告

慈善组织自行出让慈善不动产，在公众媒体上发布公告。

公告载明下列事项：

（1）出让标的；

（2）出让的时间、地点；

（3）受让人的条件；

（4）须办理的手续；

（5）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13 绩效考核

慈善组织每年对慈善不动产进行一次绩效考核，掌握慈善不动产的存量、价值和收益情

况。

因国家政策或者不可抗力，慈善不动产难以保值的，予以免责。

14 信息公开

慈善组织在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中详细披露慈善不动产的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15 慈善不动产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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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建立慈善不动产的资料档案，长期保存。


